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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全社会的未成年人保护意识，提
升未成年人自我保护能力，引导家长“依法带
娃”，11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以未成年人保
护为专题发布 2023 年第二批反家庭暴力典
型案例。

>>案例一
蔡某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未成年子女被暴力抢夺、藏匿或者

目睹父母一方对另一方实施家庭暴力的，可
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基本案情：
2022 年3 月，蔡某与唐某某（女）离婚纠

纷案一审判决婚生子蔡某某由唐某某抚养，
蔡某不服提起上诉，并在上诉期内将蔡某某
带走。后该案二审维持一审判决，但蔡某仍
拒不履行，经多次强制执行未果。2023 年 4
月，经法院、心理咨询师等多方共同努力，蔡
某将蔡某某交给唐某某。蔡某某因与母亲分
开多日极度缺乏安全感，自2023年5月起接
受心理治疗。2023年5月，蔡某到唐某某处
要求带走蔡某某，唐某某未予准许，为此双方
发生争执。蔡某不顾蔡某某的哭喊劝阻，殴
打唐某某并造成蔡某某面部受伤。蔡某某因
此次抢夺事件身心受到极大伤害，情绪不稳，
害怕上学、出门，害怕被蔡某抢走。为保护蔡
某某人身安全不受威胁，唐某某代蔡某某向
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裁判理由及结果：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国家禁止任何形

式的家庭暴力。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
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
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
害行为。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
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
全保护令，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蔡某某在父
母离婚后，经法院依法判决，由母亲唐某某直
接抚养。蔡某在探望时采用暴力方式抢夺蔡
某某，并当着蔡某某的面殴打其母亲唐某某，
对蔡某某的身体和精神造成了侵害，属于家
庭暴力。故依法裁定：一、禁止被申请人蔡某
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等方
式侮辱、诽谤、威胁申请人蔡某某及其相关近
亲属；二、禁止被申请人蔡某在申请人蔡某某
及其相关近亲属的住所、学校、工作单位等经
常出入场所的一定范围内从事可能影响申请
人蔡某某及其相关近亲属正常生活、学习、工
作的活动。

典型意义：
本案中，孩子先是被暴力抢夺、藏匿长期

无法与母亲相见，后又目睹父亲不顾劝阻暴
力殴打母亲，自己也因此连带受伤，产生严重
心理创伤。尽管父亲的暴力殴打对象并不是
孩子，抢夺行为亦与典型的身体、精神侵害存
在差别。但考虑到孩子作为目击者，其所遭
受的身体、精神侵害与父亲的家庭暴力行为
直接相关，应当认定其为家庭暴力行为的受
害人。人民法院在充分听取专业人员分析意
见基础上，认定被申请人的暴力抢夺行为对
申请人产生了身体及精神侵害，依法签发人
身安全保护令，并安排心理辅导师对申请人
进行长期心理疏导，对审理类似案件具有借
鉴意义。

>>案例二
唐某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全社会应形成合力，共同救护被家

暴的未成年人
基本案情：
2023年8月，唐某某（4岁）母亲马某对唐

某某实施家庭暴力，住所所在地A市妇联联
合当地有关部门进行联合家访，公安部门对
马某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2023年9月，马
某全家从A市搬至B市居住。同月底，唐某
某所在幼儿园老师在检查时发现唐某某身上
有新伤并报警，当地派出所出警并对马某进
行口头训诫。2023年10月初，B市妇联代唐
某某向人民法院递交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
书。

裁判理由及结果：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被申请人马某对

申请人唐某某曾有冻饿、殴打的暴力行为，唐
某某确实遭受家庭暴力，故其申请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关于作出人身安
全保护令的条件，应予支持。裁定：一、禁止
被申请人马某对申请人唐某某实施殴打、威
胁、辱骂、冻饿等家庭暴力；二、责令被申请人

马某接受法治教育和心理辅导矫治。
典型意义：
未成年人因缺乏法律知识和自保能力，

面对家暴时尤为需要社会的帮扶救助。本案
中，有关部门在发现相关情况后第一时间上
门摸排调查；妇联代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幼儿园及时履行强制报告义务；公安机关依
法对父母予以训诫；人民法院依法发出人身
安全保护令，并联系有关部门协助履行职责，
多部门联合发力共同为受家暴未成年人撑起
法律保护伞。通过引入社会工作和心理疏导
机制，对施暴人进行法治教育和心理辅导矫
治，矫正施暴人的认知行为偏差，从根源上减
少发生家暴的可能性。

>>案例三
刘某某与王某某离婚纠纷案
——离婚纠纷中，施暴方不宜直接抚养

未成年子女
基本案情：
刘某某（女）和王某某系夫妻关系，双方

生育一子一女。婚后，因王某某存在家暴行
为，刘某某报警 8 次，其中一次经派出所调
解，双方达成“王某某搬离共同住房，不得再
伤害刘某某”的协议。刘某某曾向人民法院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现因王某某实施家暴
等行为，夫妻感情破裂，刘某某诉至人民法
院，请求离婚并由刘某某直接抚养子女，王某
某支付抚养费等。诉讼中，王某某主张同意
女儿由刘某某抚养，儿子由王某某抚养。儿
子已年满八周岁，但其在书写意见时表示愿
意和妈妈一起生活，在王某某录制的视频和
法院的询问笔录中又表示愿意和爸爸一起生
活，其回答存在反复。

裁判理由及结果：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均确认夫妻

感情已破裂，符合法定的离婚条件，准予离
婚。双方对儿子抚养权存在争议。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规
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最有利未成年子女的
原则处理抚养纠纷。本案中，九岁的儿子虽
然具有一定的辨识能力，但其表达的意见存
在反复，因此，应当全面客观看待其出具的不
同意见。王某某存在家暴行为，说明其不能
理性、客观地处理亲密关系人之间的矛盾，在
日常生活中该行为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存在
不利影响；同时，两个孩子从小一起生活，均
由刘某某抚养，能够使兄妹俩在今后的学习、
生活中相伴彼此、共同成长；刘某某照顾陪伴
两个孩子较多，较了解学习、生活习惯，有利
于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长。判决：一、准予刘某
某与王某某离婚；二、婚生儿子、女儿均由刘
某某抚养，王某某向刘某某支付儿子、女儿抚
养费直至孩子年满十八周岁止。

典型意义：
本案中，由于儿子表达的意见存在反复，

说明其对于和哪一方共同生活以及该生活对
自己后续身心健康的影响尚无清晰认识，人
民法院慎重考虑王某某的家暴因素，坚持最
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孩子由最有
利于其成长的母亲直接抚养，有助于及时阻
断家暴代际传递，也表明了对婚姻家庭中施
暴方在法律上予以否定性评价的立场。

>>案例四
彭某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学校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

家庭暴力的，应履行强制报告义务
基本案情：
申请人彭某某（女）13岁，在父母离异后

随父亲彭某和奶奶共同生活，因长期受父亲
打骂、罚站、罚跪，女孩呈现焦虑抑郁状态，并
伴有自残自伤风险。2021年4月某日晚，彭
某某因再次与父亲发生冲突被赶出家门。彭
某某向学校老师求助，学校老师向所在社区
派出所报案、联系社区妇联。社区妇联将情
况上报至区家庭暴力防护中心，区家庭暴力
防护中心社工、社区妇联工作人员以及学校
老师陪同彭某某在派出所做了笔录。经派出
所核查，彭某确有多次罚站、罚跪以及用衣架
打彭某某的家暴行为，并对彭某某手臂伤痕
进行伤情鉴定，构成轻微伤，公安机关于2021
年4月向彭某出具《反家庭暴力告诫书》，告
诫严禁再次实施家庭暴力行为。后彭某某被
安置在社区临时救助站。彭某某母亲代其向
人民法院提交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

裁判理由及结果：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经向派出所调取

证据，可以证明彭某有多次体罚彭某某的行
为，抽打彭某某手臂经鉴定已构成轻微伤，且
彭某某呈现焦虑抑郁状态，有自伤行为和自
杀意念，彭某的行为已构成家庭暴力，应暂时
阻断其对彭某某的接触和监护。人民法院在
立案当天即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一、
禁止被申请人彭某殴打、恐吓、威胁申请人彭
某某；二、禁止被申请人彭某骚扰、跟踪申请
人彭某某；三、禁止被申请人彭某与申请人彭
某某进行不受欢迎的接触；四、禁止被申请人
彭某在申请人彭某某的住所、所读学校以及
彭某某经常出入的场所内活动。

典型意义：
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作为密切

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学校及其工作人员发
现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的，应当依法履行
强制报告义务，及时向公安、民政、教育等部
门报告有关情况。本案中，学校积极履行法
定义务，在接到未成年人求助后立即向所在
社区派出所报案、联系社区妇联，积极配合开
展工作，处置及时、反应高效，为防止未成年
人继续遭受家庭暴力提供坚实后盾。人民法
院受理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后，第一时间向
派出所、社区组织、学校老师了解情况，当天
即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同时，人民法
院还通过心理辅导、家庭教育指导等方式纠
正彭某在教养子女方面的错误认知，彭某认
真反省后向人民法院提交了书面说明，深刻
检讨了自己与女儿相处过程中的错误做法，
并提出后续改善措施保证不再重蹈覆辙。

>>案例五
韩某某、张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直接抚养人对未成年子女实施家庭

暴力，人民法院可暂时变更直接抚养人
基本案情：
申请人韩某某在父母离婚后跟随父亲韩

某生活。韩某在直接抚养期间，以韩某某违
反品德等为由采取木棍击打其手部、臀部，罚
跪等方式多次进行体罚，造成韩某某身体出
现多处软组织挫伤。韩某还存在因韩某某无
法完成其布置的国学作业而不准许韩某某前
往学校上课的行为。2022年9月，某派出所
向韩某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2022 年 11
月，因韩某实施家暴行为，公安机关依法将韩

某某交由其母亲张某临时照料。2022 年 12
月，原告张某将被告韩某诉至人民法院，请求
变更抚养关系。为保障韩某某人身安全，韩
某某、张某于2022年12月向人民法院申请人
身安全保护令。

裁判理由及结果：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父母要学会运用

恰当的教育方式开展子女教育，而非采取对
未成年人进行体罚等简单粗暴的错误教育方
式。人民法院在处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应
当遵循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充分考虑未
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尊重其
人格尊严，给予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韩
某作为韩某某的直接抚养人，在抚养期间存
在严重侵犯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不利于未成
年人健康成长的行为，故依法裁定：一、中止
被申请人韩某对申请人韩某某的直接抚养；
申请人韩某某暂由申请人张某直接抚养；二、
禁止被申请人韩某暴力伤害、威胁申请人韩
某某；三、禁止被申请人韩某跟踪、骚扰、接触
申请人韩某某。

典型意义：
一般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中，申请人

的请求多为禁止实施家暴行为。但对被单
亲抚养的未成年人而言，其在学习、生活上
对直接抚养人具有高度依赖性，一旦直接
抚养人实施家暴，未成年人可能迫于压力
不愿也不敢向有关部门寻求帮助。即使人
民法院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受限于未成
年人与直接抚养人共同生活的紧密关系，
法律实施效果也会打折扣。本案中，考虑
到未成年人的生活环境，人民法院在裁定
禁止实施家庭暴力措施的基础上，特别增
加了一项措施，即暂时变更直接抚养人，将
未成年人与原直接抚养人进行空间隔离。
这不仅可以使人身安全保护令发挥应有功
效，也能保障未成年人的基本生活，更有利
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案例六
吴某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父母应当尊重未成年子女受教育的

权利，父母行为侵害合法权益的，未成年子女
可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基本案情：
申请人吴某某（女）16岁，在父母离婚后

随其父亲吴某生活，于2022年第一次高考考
取了一本非 985 高校。吴某安排吴某某复
读，要求必须考取985高校，并自2022年暑期
开始居家教授吴某某知识。开学后，吴某一
直不让吴某某到学校上课。2022年下半年，
吴某某奶奶发现吴某将吴某某头发剪乱，不
让其吃饱饭，冬天让其洗冷水澡，不能与外界
交流（包括奶奶），并威胁其不听话就不给户
口簿、不协助高考报名。因反复沟通无果，吴
某某奶奶向当地妇联寻求帮助。妇联联合人
民法院、公安、社区、教育局立即开展工作，赶
赴现场调查取证。吴某某向人民法院申请人
身安全保护令。

裁判理由及结果：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吴某某有

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
其申请符合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法定条件。人
民法院在收到申请后六小时内便作出人身安
全保护令，裁定：一、禁止被申请人吴某对申
请人吴某某实施家庭暴力；二、禁止被申请人
吴某限制申请人吴某某人身自由、虐待申请
人；三、禁止被申请人吴某剥夺申请人吴某某
受教育的权利。

典型意义：
未成年子女是独立的个体，他们享有包

括受教育权在内的基本民事权利。父母对未
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保护义务。在处理
涉及未成年人事项时，应当坚持最有利于未
成年人的原则，尊重未成年人人格尊严、适应
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尊重
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父母应当在充分保
障未成年子女身体、心理健康基础上，以恰当
的方式教育子女。本案中，父亲虽系出于让
孩子取得更好高考成绩的良好本意，但其采
取的冻饿、断绝与外界交流等方式损害了未
成年人的身体健康，违背了未成年人的成长
规律，禁止出门上学更是损害了孩子的受教
育权，名为“爱”实为“害”，必须在法律上对该
行为作出否定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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